
 

烟十四中教发 1 号 

 
烟台十四中 2026年高中自主特长生 

招生录取实施办法 
 

 烟台第十四中学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始建于

1972 年，是省级规范化学校，学校现有 48 个教学班，在校

学生 2400 余人，在编教职工 180 余人，其中具有硕士学位

的有 50 余人，有正高级教师 3 人，省特级教师 2 人，齐鲁

名师人 1 人，32 人被认定为烟台市名校长、名师、名班主

任及芝罘名师。 

学校坚持“一切为了学生的现在和未来”的办学宗旨

和“以人育人共同发展”的教育理念，坚持改革创新，积

极探索和研究高效课堂建设，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学校坚持内涵发展的办学思路，积极探索素质教育新形势

下文化管理、文化育人、文化润德的新举措，全力构建具

有学校特色的管理文化、队伍文化、班级文化，营造出健

康、和谐的育人环境。学校先后获得“山东省规范化学

校”、“烟台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烟台市普通高中

教育教学工作先进学校”等百余项荣誉称号，多次被评为

“芝罘区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烟台十四中非常重视体育、

美育活动的开展和特长生的培养，在近三届烟台市中学生

运动会中，我校所参加的项目均取得了前三名的佳绩。 

为积极推进普通高中自主特长生招生改革，根据市、

区教育局相关文件精神，现制定我校 2026 年高中自主特长

生招生录取实施办法如下： 

    一、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为加强我校对招生考试工作的指导、检查和监督，切



实维护招生考试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确保招生考试

工作的顺利进行，我校成立高中自主特长生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本校的高中自主特长生招生工作。 

组长：赵燕  

副组长：高海峰、孙晓磊 

组员：刘于琦、张妍妍、朱龙高 

二、考生资格及类别 

    体育单招、普体项目面向烟台市全部县市区 2022 级参

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应届毕业生招收、其他招收对象为

芝罘区 2022 级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应届毕业生。考生

要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学习体育专业的基本素质，

身体健康，无影响专业的生理缺陷（无色盲、色弱、失聪

等）。 

三、招生数量 

2026 年我校自主特长生招生共 100 人，其中美术招收

50 人（美术精英班）、体育招收 30 人、音乐招收 20 人。 

四、专业测试及录取 

（一）报名及资格审核 

1.报名方法：凡报考我校自主特长生招生考试的考生，

由学生个人到我校报名登记。 

2.报名时间： 7 月 1 日上午 8:00——11:30 

3.报名地点：烟台十四中高中部（南门）一楼会议室 

4.咨询电话：教务处6532173 政教处 6532170.  

（二）艺体特长生递补办法 

（1）如果音乐类专业总人数未招满，剩余名额按录取办

法先递补到美术类专业，再递补到体育类专业。 

（2）如果美术类专业总人数未招满，剩余名额按录取办

法先递补到音乐类专业、再递补到体育类专业。 

（3）如果体育类专业总人数未招满，剩余名额按录取办

法先递补到美术专业，再递补到音乐类专业。 

（4）补充说明： 

如果音体美互相递补后仍有剩余名额，将并入学校统



一招生计划，按照要求录取。 

 

 

体育类 
一、报名资格审核： 

1.二级考生  获得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等级称号的考

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达到 160 分（不含加分）

及以上（且获得省体育局或省教育厅举办的比赛前三名，

文化成绩可降 60 分），综合素质评价等级 B 级及以上，

项目仅限（田径、足球、篮球、排球、武术、乒乓球、游

泳），需要测试获得运动等级的项目。报名时需要携带国

家二级及以上运动等级的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不予

退回），二级证要求 2024 年 7 月 1 日之后获得，以证件

日期为准，一级及以上运动等级没有时间要求。 

2. 体育单招（面向全市招生）考生（项目包括：100、

200、400、800、跳高、跳远、三级跳、铅球）报名成绩

需达到我校规定的成绩（报名时需要单独报名，单独测试，

成绩要求详见附件 2），要求报考的项目取得县市区及以

上运动会比赛的前八名（报名时需要提供比赛成绩证明材

料并加盖公章）或校长实名制推荐并加盖公章（格式详见

附件 3），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达到 260 分（不含

加分）及以上，综合素质评价等级 B 级及以上，如测试成

绩未达我校规定要求，则不予录取。 

3.普体考生（面向全市招生），考试项目包括：100

米、立定跳远、铅球。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求达到 360

分及以上，综合素质评价等级 B 级及以上。 

所有考生报名时需携带身份证（没有身份证携带户

口本），携带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准考证，同时提供考生本

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同底版）3 张。每位考生只能报考

一个具体的项目。 

考试时间：7 月 2 日上午 8：00。 



考试地点：7 月 2 日 7：30 到一楼大厅报到，考试资

格确认后由考务人员带到考场。 

注意：7 月 2 日上午 8 点未报到的考生，将不再允许

入校报到，取消专业测试资格。 

评委：评委全为外聘。 

二、考试内容 

普通考生（普体）考试内容：田径三项，满分 100 分。  

1、100 米（40分） 

2、立定跳远（40 分） 

3、铅球（20 分） 

合格线及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1）      

三、成绩评定 

评委根据评分标准记录考生田径三项的实际得分。体育

考生测试的 100米、立定跳远两项身体素质必须同时达到合

格线，否则即被淘汰并不予测试铅球。 

四、录取原则 

 体育特长生体育专业成绩不满 68 分不予录取，体育

成绩达到 68 分及以上的考生（含 68 分），按照体育专业

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若出现体育专业成绩相同的

情况，按照文化成绩由高到低录取）。 

五、录取 

按照录取原则确定自主特长生拟录取名单，上报市教

育局审核通过后公示三天。被我校录取的体育特长生在选

科上，我校有政策倾斜。 

        

 

美术类 
一、报名资格审核： 

1.美术类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达到 410

分（不含加分）及以上，综合素质评价等级 B 级及以上。 



2.所有考生报名时需携带身份证（没有身份证携带户

口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准考证，同时提供考生本人近期

一寸免冠照片（同底版）3 张。 

考试时间：7 月 2 日上午 8：00。 

考试地点：7 月 2 日 7：30 到一楼大厅报到，考试资

格确认后由考务人员带到考场。 

注意：7 月 2 上午 8 点未报到的考生，将不再允许入校

报到，取消专业测试资格。 

评委：评委全为外聘。 

二、考试内容： 

1.素描静物写生（4K) 考试要求： 

（1） 考生只能使用铅笔、炭笔作为表现用具； 

（2） 考生自备画板或画夹及相关的绘画用具； 

（3） 考生必须按试题规定及要求完成试卷，不得增加或

减少考试内容； 

（4） 表现方法不限； 

（5）试卷完成后不允许在画面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2.考试时长：3 小时。 

3.考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 

三、录取原则：按照专业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若出现分数相同的情况，按照文化课成绩高低录取），

专业成绩低于 70 分不予录取。按照录取原则确定自主特长

生拟录取名单，上报市教育局审核通过后公示三天。美术

精英班的组合是政史地。 

                                          

 

音乐类 
一、报名资格审核： 

1.音乐类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达到 400

分（不含加分）及以上（声乐考级获得中国音乐家协会 10

级证书的考生，文化课分数线降低 10；器乐考级获得中国

音乐家协会 10 级证书的考生，文化课分数线降低 10；中国

舞考级获得中国舞蹈家协会 10 级以上证书的考生，国际标



准舞获得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考级 5 级以上证书的考生，

文化课分数线降低 10），综合素质评价等级 B 级及以上。 

2.所有考生报名时需携带身份证（没有身份证携带户

口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准考证，同时提供考生本人近期

一寸免冠照片（同底版）3 张。 

考试时间：7 月 2 日上午 8：00。 

考试地点：7 月 2 日 7：30 到一楼大厅报到，考试资

格确认后由考务人员带到考场。 

注意：7 月 2 上午 8 点未报到的考生，将不再允许入校

报到，取消专业测试资格。 

评委：评委全为外聘。 

二、考试内容： 

每位考生必须参加音乐技能（70 分）和音乐基本素养

（30 分）两个内容的考试，考生可以有以下三种选择：A.

声乐+音乐基本素养 B.器乐+音乐基本素养 C.舞蹈+音乐基

本素养。 

1、声乐：演唱一首歌曲，自备伴奏 U 盘，伴奏格式为

MP3 格式，也可清唱，不提供现场钢琴伴奏，考生须提供一

式四份的演唱的乐谱。 

2、器乐：现场演奏一首乐曲，选取最能体现水平的精

华部分演奏，演奏时间不超过 5 分钟。考场提供钢琴、谱

架，其他乐器由考生自备，不允许伴奏。考生须提供一式

四份的演奏的乐谱。 

3、舞蹈：考生自备伴奏 U 盘，伴奏格式为 MP3 格式，

选取最能体现舞蹈专业基本功水平的精华部分表演，时间

不超过 5 分钟。 

4、考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 

三、音乐技能考试的具体要求和评分标准： 

   考官组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考生的演唱（奏）时间或抽

考作品片段，其行为不影响成绩的评定。 

第一部分  声乐（70 分） 



考试具体要求： 

声乐：仅限美声、民族唱法等。演唱一首歌曲，自备伴奏 U

盘，伴奏格式为 MP3 格式，也可清唱，不提供现场钢琴伴

奏，考生须提供一式四份的演唱的乐谱。 

评分标准（共计 70 分）  分数 

考生的形象气质及现场歌唱的表现 20 分 

歌唱器官，生理条件，音色 20 分 

能按歌曲的调高和音域演唱，音高准确，不跑调 20 分 

演唱的节奏准确，咬字清晰 5 分 

乐曲的难易程度 5 分 

第二部分  器乐（70 分） 

考试具体要求： 

招收专业方向为钢琴、手风琴、小提琴、扬琴、双排

键、长笛、竹笛、单簧管、萨克斯、小号、二胡、古筝、

琵琶。现场演奏一首乐曲，选取最能体现水平的精华部分

演奏，演奏时间不超过 5 分钟。考场提供钢琴、谱架，其

他乐器由考生自备，不允许伴奏。考生须提供一式四份的

演奏的乐谱。  

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共计 70 分）   分数 

考生的形象气质及现场演奏的表现 15 分 

演奏方法规范，整首乐曲的层次分明，艺术处理恰当

陈述作品完整。 
20 分 

乐曲演奏的速度，音准，节奏，音色与乐曲的要求相

符 
30 分 

乐曲的难易程度。 5 分 

第三部分  舞蹈  （70 分） 

考试具体要求： 

     招收中国舞，国际标准舞。考生自备伴奏 U 盘，伴奏



格式为 MP3 格式，选取最能体现舞蹈专业基本功水平的精

华部分表演，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共计 70 分）   分数 

考生的形象气质，标准体重，身高：男 1.70 米、女

1.60 米以上(身高低于标准该项目为零分) 

25 分 

接受过系统地专业训练，有一定的舞蹈基础 20 分 

作品动作熟练，风格把握准确。 10 分 

节奏清晰，有较强的表现力和肢体语言表现力 10 分 

乐曲的难易程度。（有考级证书的可以酌情加分） 5 分 

四、 

声乐、器乐基本素养的评分标准（30 分） 

项目 评分标准 分数 

节奏

模奏 

根据给出的示范，考生用手拍出所听到的节

奏，每组示范两遍。 

10 分 

旋律

模唱 

四个小节，不超过一个八度的各种音程，每组

示范三遍。 

20 分 

舞蹈基本素养的评分标准(30 分) 

项目 评分标准 分数 

横竖

叉 

姿态端正，两腿伸直，胯根贴地 10 分 

下腰 离地高，腿直，肩开，胯正，不塌腰 10 分 

搬 控

前 旁

后腿 

角度大，直立挺拔，线条舒展 10 分 

 

 

五、录取原则：按照专业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若

出现分数相同的情况，按照文化课成绩高低录取），专业



成绩低于 70 分不予录取。按照录取原则确定自主特长生拟

录取名单，上报市教育局审核通过后公示三天。 

 

                     

                   山东省烟台第十四中学                              

                         2026年 6 月 14 日 

 

 

 

 

 

 

 

 

 

 

 

 

 

 

 

 



附件 1：合格线及评分表 

1、100 米合格线（手计）：男（13 秒 1）、女（15 秒 5）；

立定跳远合格线：男（2.55 米）、女（2.05 米）；铅球不

设合格线。 

2、100 米评分表 

 

 

 

 

男子 

成绩 分值 

11 秒 6 及以上成

绩 

40 

11 秒 9-11 秒 7 38 

12 秒-12 秒 2 36 

12 秒 3-12 秒 5 34 

12 秒 6-12 秒 8 32 

12 秒 9-13 秒 1 30 

合格线为 13 秒 1，超过这

个时间即为淘汰。 

女子 

成绩 分值 

13 秒 5 及以上成

绩 

40 

13 秒 6-13 秒 9 38 

14 秒-14 秒 3 36 

14 秒 4-14 秒 7 34 

14 秒 8-15 秒 1 32 

15 秒 2-15 秒 5 30 

合格线为 15 秒 5，超过这个

时间即为淘汰。 



3、立定跳远评分标准 

 

 

 

 

 

 

 

 

 

 

 

 

 

 

 

 

 

 

男子 

成绩 分值 

2.75 及以上成

绩 

40 

2.71-2.74 米 38 

2.67-2.7 米 36 

2.63-2.66 米 34 

2.59-2.62 米 32 

2.55-2.58 米 30 

2.55 米为合格线，成绩低

于合格线即被淘汰。 

女子 

成绩 分值 

2.25 米及以

上成绩 

40 

2.21-2.24 米 38 

2.17-2.2 米 36 

2.13-2.16 米 34 

2.09-2.12 米 32 

2.05-2.08 米 30 

2.05 米为合格线，成绩低

于合格线即被淘汰。 



4、原地推铅球 

 

 

 

 

 

 

 

 

 

 

 

 

 

 

 

 

 

 

 

 

男子 

成绩 分值 

10 米及以

上成绩 

20 

9.6-9.9米 18 

9.2-9.5米 16 

8.8-9.1米 14 

8.4-8.7米 12 

8-8.3 米 10 

7.6-7.9米 8 

7.2-7.5米 6 

6.8-7.1米 4 

6.4-6.7米 2 

女子 

成绩 分值 

7.6 米及以

上成绩 

20 

7.3-7.5米 18 

7-7.2 米 16 

6.7-6.9米 14 

6.4-6.6米 12 

6.1-6.3米 10 

5.8-6 米 8 

5.5-5.7米 6 

5.2-5.4米 4 

4.9-5.1米 2 



附件 2：田径单招成绩要求如下（手计、200 米场地） 

项目 男                       女 

100 11.84 秒                  13.69秒 

200 24.94 秒                  28.44秒 

400 55.83 秒                1分 07 秒 03 

800 2 分 10 秒 43             2 分 36秒 48 

跳高 1.72米                   1.48 米 

跳远 6.06米                   4.86 米 

三级跳 12.87 米                  10.32米 

铅球 11.5米（5 千克）     8.7米（4 千克） 

 

附件 3 校长实名制推荐表模版 

兹证明 XXX 同学，性别：X，省学籍号：XXX ，项目：XXX ，成

绩：XXX，到达了烟台十四中田径单招成绩要求。 

 

                                        校长签字： 

                                      （学校公章） 

                                      2026 年 XX月 XX 日 

 


